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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道 通 告
佛山航道通告〔2024〕27号

广东省佛山航道事务中心关于九江涌

健昌桥拆除重建工程施工的航道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九江涌正在进行南海区中兴新城科技产业园区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兴路上跨九江涌（南北主涌）桥梁施工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施工作业河段：九江涌迎龙桥下游 300m河段。

二、施工船舶：浮吊船、运输船等（船名以实际为准）。

三、临时航标及施工提示牌设置情况：

桥梁工程施工分阶段开展，航道部门将根据施工阶段设

置及调整临时航标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旧桥拆除）：设置通行信号标（禁止

通航）2座、施工提示牌 2座；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新桥下部结构施工）：设置施工提示

牌 2座；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新桥上部结构施工）：设置通行信号

标（禁止通航）2座、施工提示牌 2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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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信号标（禁止通航）由带横桁的标杆和号型组成，

横桁与岸线垂直，号型悬挂于横桁一端，由两个锥尖朝上的

三角锥体垂直排列组成。标杆与横桁为白、黑色相间斜纹，

三角锥体为红色。航标灯由垂直悬挂于横桁一端的红色定光

灯组成信号，上、下两盏红灯，表示禁止船舶通航。

四、临时航标启用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5年 1月 25日止。

航标撤销不另发布航道通告。

五、其它事项：航道部门将根据施工作业进度及施工水域

通航条件变化情况合理调整临时航标。

上述各项，请通过该水域船舶加强瞭望，注意识别，谨

慎驾驶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佛山航道事务中心

2024年 7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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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，佛山市交通运输局，佛山海事局，南海航

标与测绘所

广东省佛山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4年 7月 17日印发


